國立馬公高級中學主計室公告
一、本校114年校務基金年底決算作業，因無年度終了(12月31日)後15天帳務整理期間，因此各項經常性請購（部門請購）及各專案補助經費經常門與資本門（計畫請購），請於12月04日(星期四)下班前完成簽證，並將請購單送達主計室完成請購程序，於12月10日(星期三)前完成核銷事宜（本校114年度網路請購系統將於12月04日17時關閉，請各承辦處室掌握請購時效）。
二、本校部門預算其剩餘經費除特殊狀況外，其餘悉數收回納入校務基金。各專案補助經費經常門與資本門（計畫），請各處室於核定公文規定期限內辦理完畢並完成付款及餘額繳回，自行依限結報收支結算表(請將副本送主計室)，計畫結餘款依核定公文規定無需繳回補助機關者，納入校務基金。
三、各項經費之預借、墊付款項，請各借款人於借款事由辦理完成後，於12月15日前歸墊並清理完竣。
四、本校114年度人事費（兼代課及社團鐘點費、休假補助費、不休假加班費、值勤費、加班費、保險等）必須支付款，請於12月05日前先行登打購案並於12月15日前送主計室出帳。
五、有關差旅費之報支：12月份差旅費請於收到公文後即刻登打購案（購案請註明出差人姓名、事由及出差日期）並於12月12日前辦理核銷，若12/04-12/31期間有臨時出差狀況或有急要維修者，請與本室聯絡處理。如有跨年度出差者，請登錄115年度之經費並於115年度核銷。※12月底之出差，若核給之出差回程日屬12月31日以前，請出差人務必於115年1月2日前結報旅費。
六、有關公庫利息收入及各項收入、代收款應繳庫者，請於114年12月30日前繳納入庫並擲交本室入帳。
七、本校114年度零用金請於114年12月30日辦理轉正。
八、本校115年度網路請購系統部門請購將於115年1月2日，計畫請購將於115年1月6日開放請購。
九、請總務處向飲用水廠商索取12月份收據於年度結束前核銷。
